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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城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

收到日期：2024 年 1 月 29 日 

生效日期：2024 年 1 月 29 日 

作出主体：其他—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五分局 

措施类别：行政处罚 

 

涉嫌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姓名/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/关联关系 

安徽城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公司或其子公司 挂牌公司 

 

涉嫌违法违规事项类别： 

公司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四十三条规定。 

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涉嫌违法违规事实： 

2023 年 10 月 19 日，公司收到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暂停生产通知书，内

容如下：2023 年 8 月 10-13 日，安徽省药品监管局在组织开展的药品生产企业

监督检查中，发现城市药业有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，可能存在安全



公告编号：2024-007 

隐患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三款、《药品生产监督

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九条规定，现通知城市药业收到本通知后立即暂停小容量注射

剂(含激素类)(非最终灭菌)的生产城市药业小容量注射剂(含激素类)(非最终灭

菌)的生产。 

2024 年 1月 19 日，公司收到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书，要求

公司在 2024年 4月 19日前改正；并于同日收到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

告知书。 

2024 年 2月 29 日，公司收到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内容

如下：城市药业小容量注射剂（含激素类）（非最终灭菌）的生产和质量管理不

符合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(2010 年修订)》要求的行为，涉嫌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四十三条“从事药品生产活动，应当遵守药品生产质

量管理规范，建立健全药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保证药品生产全过程持续符合法定

要求”的规定。 

 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“除本法另有规定的情

形外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、药品生产企业、药品经营企业、药物非临床安全性

评价研究机构、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等未遵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、药品经营质

量管理规范、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、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等的，

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”的规定，对城市药业进行以下行政处罚：警告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公司按计划进行相关产线的维修整改，部分产线正在整改，近期将申报安徽

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五分局的现场检查，该行政处罚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较小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公司按计划进行相关产线的维修整改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组织正常生产活 

动，该处罚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较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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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/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。 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公司严格按照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五分局的要求进行整改，并将在整改

完成后及时向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五分局申请现场检查验收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1·22335 行政处罚决定书（皖药监药处罚[2023]5-3 

号） 

 

 

 

安徽城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3 月 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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